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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十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收費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開支 

2014年 7月 9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七月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現時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的淨資產值估計高達 5,500億

元，而本年強積金成分基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高達 1.69%。以此推算，強

積金受託人及基金經理每年收取的費用高達 92 億元。有關報道引用例子說

明一名僱員與僱主每月向強積金計劃供款四十年，基金管理費竟高至佔該僱

員的累積收益的 39%至 52%。報道又指出，目前強積金市場四個受託人合共

的市佔率高達 70%，形成半壟斷局面，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

推動降低強積金基金管理費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市民對「強積金半自由行」

（即「僱員自選安排」）反應冷淡，亦與受託人拒絕提高效率及徵收額外收

費有關。此外，有市民反映，積金局一方面要求受託人下調基金管理費以減

少強積金的開支，但另一方面卻花公帑租用租金高昂的寫字樓及聘用眾多高

薪厚職的員工。關於減少強積金基金及積金局的開支，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有何政策解決強積金受託人半壟斷市場的問題，以促使受託人

及基金經理下調基金管理費和提高效率； 

 

（二） 鑑於有市民指出，強積金基金公司表現欠理想，其收取之基金管理

費蠶食僱員供款，而某些強積金計劃經扣除管理費後，回報率出現負數，當

局會否研究修訂有關法例，容許供款者將不少於法例規定的每月供款，不經

受託人直接投資於管理費較低的指數基金（例如盈富基金），從而減低僱員

須支付的基金開支；如會研究，細則為何及需時多久；如否，原因為何； 

 

（三） 當局有否覆核涉嫌與國際金融中心（國金）大業主有利益轇輵的前

政務司司長當年續租國金作為積金局辦公室的決定是否恰當；如有，結果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四） 是否知悉，現時積金局租用環球貿易廣場的租賃期及每月租金開支

為何；積金局有何實際需要租用甲級商廈作其辦公室；積金局會否把辦事處

遷往租金較低的寫字樓，以減省開支； 

 

（五） 鑑於有報道指出，積金局聘用了近 700名僱員（他們的平均年薪為



40 萬元，而五名最高級的行政人員每人的年薪逾 300 萬元），又共租用了四

個辦公室，卻表示基於成效理由不會營運其建議推出的「核心基金」（即作

為所有強積金計劃的劃一及低收費預設基金），當局有否評估積金局的薪酬

及租金開支是否物有所值；會否要求審計署對積金局進行衡工量值審計，以

確保該局沒有濫用公帑；如會，將何時提出要求；如否，原因為何；及 

 

（六） 鑑於有意見認為現行強積金制度不合理，因為這個由有「橋王」之

稱的前積金局行政總監提出的制度，只「保證銀行及基金公司賺錢」，但「不

能逼使連續十年輸錢的基金降低收費」，以及無法保障僱員利益，而有學者

建議政府應趁引入「核心基金」的機會，要求強積金受託人提供保證回報率

為每年最少 4%至 5%的基金供僱員選擇，否則僱員可轉換受託人，或由政府

提供保證回報率為每年 4%至 5%的「核心基金」，亦有學者建議政府將上述改

革強積金建議連同香港大學榮譽教授向政府提交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研究

報告一併諮詢公眾，政府會否認真研究及盡快落實該等建議，以改革強積金

制度？ 

 

答覆： 

 

主席： 

 

（一） 現時，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下的十五名核准受託人，共提

供四十一個計劃。僱主可從這些計劃中作選擇，就其僱員作強積金供款。此

外，計劃成員可根據「僱員自選安排」把其供款帳戶內由僱員強積金供款所

產生的累算權益，轉移至這四十一個強積金計劃中的任何計劃；計劃成員亦

可把其個人帳戶內的全部累算權益，自行轉移至任何強積金計劃。過去多

年，政府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採取了多項措施進一步促進

市場競爭，包括（i）於二零零七年引入「基金開支比率」作為比較強積金

成分基金的費用及收費的統一工具，並連同有關各個基金的回報及服務的資

料，一同載列於積金局網站，以方便計劃成員作比較；（ii）於二零一二年

在積金局網站載列低收費基金列表；以及（iii）於二零一二年推行「僱員

自選安排」。 

 

  在二零零七年七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期間，以「基金開支比率」反映的

強積金費用及收費，由 2.1%下降至 1.69%，減幅約為 20%。展望未來，我們

會進行一些重大改革，冀能促使強積金收費出現較顯著的減幅。具體而言，

我們現正就建議的「核心基金」諮詢公眾。建議的「核心基金」將設有收費

管控，並預期可以起指標作用，有助加強競爭，進一步推動收費下調（見問

題第（六）部分的答覆）。同時，積金局亦已就實施強積金全自由行展開研



究。 

 

（二） 強積金制度是一個強制性、由私營機構管理的界定供款退休金制

度，符合世界銀行倡議的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支柱。制度的主要目標，是協

助就業人士累積退休儲蓄。制度具備的重點包括向僱主收取其就僱員所作出

的供款，以及就業人士為自己作出的強積金供款，並把這些供款保存在制度

內，直至有關計劃成員年屆六十五歲。在這大前提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第 485 章）（《強積金條例》）訂定了一個核准強積金受託人的制度，

並賦予他們按照法例規定，處理強積金供款的收取、投資以及提取等不可或

缺的責任。 

 

  至於提供投資於指數基金的途徑方面，積金局近年已採取積極措施，鼓

勵強積金計劃採用指數基金。現時，強積金制度下共有二十五個指數基金，

當中包括十個直接投資於盈富基金的指數基金。此外，建議的「核心基金」

（詳見問題第（六）部分的答覆）將採用被動式、以指數為本的投資策略，

藉以為強積金計劃成員提供更多緊貼指數的低收費基金以作選擇。 

 

（三） 由於問題所指的事宜已進入法律訴訟程序，我們現時不宜作出評

論，以免影響訴訟的進行。 

 

（四）及（五） 積金局是根據《強積金條例》成立的法定組織。《強積金

條例》已訂定一系列制衡措施，確保積金局在履行其法定職能時，向公眾負

責和公開透明。這些措施包括由行政長官委任積金局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

其中一名非執行董事同時擔任積金局主席。此外，積金局成立了行政事務委

員會，並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出任主席，專責審議人力資源及總務事宜，包括

執行董事的委任、人力需求計劃、薪酬福利事宜，以及辦公室選址安排。行

政事務委員會在審議這些事宜時，會詳細考慮積金局的運作需要、當前市場

的薪酬及租金水平，以及其他相關因素，然後向積金局董事會全體成員作出

適當的建議。根據《強積金條例》的規定，積金局執行董事的委任及其聘用

條款，均須獲得行政長官核准，而積金局的財政預算則須獲得財政司司長核

准。此外，積金局編印周年報告，當中包括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以加強其運

作的透明度。 

 

  有關租金開支方面的具體資料，因應運作上的需要和便利為巿民提供服

務，積金局的四個辦事處現時分別設於西九龍、中環、觀塘及葵芳。在二零

一二至一三年度，積金局就辦公室租賃有關的開支（包括租金、差餉及地租、

管理費、電費等）約為 6,500 萬元，約佔積金局該年總開支的 13.6%。 

 



  政府及積金局明白必須善用公帑和控制開支。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積金局的員工數目已較上年度減少 4%。此外，積金局現正檢討辦公室選址策

略，包括各辦事處所處的地點。 

 

（六） 正如上文第（二）部分的答覆所述，強積金制度符合世界銀行倡議

的多根支柱模式，設計是透過協助就業人口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儲蓄，令公

共資源能繼續集中協助有需要人士。政府聯同積金局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

四日就「核心基金」建議展開諮詢，作為一項完善強積金制度的重大改革措

施。根據這項建議，所有強積金計劃成員將可投資於一個劃一的投資產品，

而該產品的收費上限為 0.75%及其設計須符合退休儲蓄整體目標。由於退休

儲蓄的投資一般為期約四十年，期間經歷多個市場周期，由受託人提供保證

回報的做法並不可行。就此，建議的「核心基金」將平衡風險與回報，包括

在計劃成員屆滿六十五歲前逐步減低高風險資產的投資比重。 

 

  建議的「核心基金」的公眾諮詢期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結束。政

府及積金局會爭取早日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及運作安排，以盡早引入建議的

「核心基金」。 

 

 

完 


